
各有关单位

关于2025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

规划项目立项有关事项的通

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

知

：

1. 根据《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
(皖财教〔2024〕 708号)有关规定，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、
一般项目、 青年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实行包干制，重大项目
实行预算制。
2.包干制项目无需编制项目预算，没有直接费用和 间接

费用比例限制，可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
定绩效支出。 项 目管理单位要制定项目经费包干制管理规
定，并及时报省社科规划办备案。

3.预算制项 目须通过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
理系统填报经费预算。科研管理部门要指导重大项目课题组
做好预算编制工作，并于2026年 3月 28 日前完成预算审核。

4.本年度项 目在一般项目和青年项 目中设置了部分预
立项项目。 预立项项目，有项目编号。 待项目成果通过审核
验收后，再发放立项通知书和结项证书，并根据结项等级拨
付经费(“优秀”或“免于鉴定”的4万元，“良好”的3万元 ，“合

格”的2万元)。 不合格的不予立项，不拨付经费

2025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(以下简称省社
科规划项目 ) 评审、 公示、 立项工作已 经结束。 现将你单位

立项 (预立项) 项目下达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。








